
傳道與行道

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(徒二 O﹕24)

保羅在往耶路撒冷的時候，路經米利都。為了節省時間，他打

發人去請以弗所教會的長老來相見。以弗所是保羅一生傳道停留最

久的地方，前後有三年的時間，在那裡教導他們﹔從主的事工，或

從人的感情來說，都對他們寄望最深，愛護也最深。而且保羅知道，

以後將不再有見面的機會，所以這次和他們見面，不僅是告別，也

含有臨終囑託的意味。

在這段充滿深情的談話中，使徒保羅說到，他如何傾注全部心

力，願意把自己所有的給他們﹕“凡與你們有益的，我沒有一樣避

諱不說的﹔或在眾人面前，或在各人家裡，我都教導你們... 證明當

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穌基督。”且又更再一次的對他們說﹕“因

為神的旨意，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。”(徒二 O﹕20,21,27)

顯然這是提醒他們注意，所傳給他們的真理，是重要而且完備的。

保羅用這許多苦心，冒危險，受迫害，付上生命的代價，絕不會是

拿了薪資敷衍報銷，而是為了對主和肢體的深愛，並信息的重要。

“沒有一樣避諱不傳”的傳神的旨意，是傳道者的忠心。因為

他不是單揀受歡迎的話來講，連人所不歡迎的也照樣講。能這樣作，

必須有堅貞為主的心志，不怕得罪人，也不仰望從人來的好處，不

貪圖任何人的金銀財物，才敢說正直的話。同時，就引起人的反對﹔

反對所傳的信息，也反對傳信息的人。結果是迫害，是患難，是無

盡的痛苦試煉，就像生孩子不能免的產難一樣。但是，於神的兒女

有益：“這道能建立你們，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。”(徒

二 O﹕32)當傳道的人過去了，受教的人仍然能站得住，得永遠的屬

天基業。



因此，傳道者堅定的說﹕雖明知前面有捆鎖和患難，“我卻不

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

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(徒二 O﹕24)

啊，這是何等的心志﹗為了所愛所事奉的主和主的道，置自己

安危於不顧，寧願把自己的性命也澆奠於其上。這不是憑利口巧言，

而是以生命證道，天天被殺，如待宰的羊﹔這樣，才可以為神的羔

羊作見證。今天我們有的，只是有口才，有學問的人才，聰明伶俐

的事務員，莫怪事工就是這個樣子。我們多麼需要保羅這樣的人和

信息﹗


